昌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人社监罚决字〔2025〕2-第004号
新疆天山特卫安保服务有限公司：

案由：拒不接受配合劳动保障监察                 

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我局于2025年3月28日依法下发送达的《劳动保障限期改正指令书》（昌市人社监令字【2025】2-第004号）要求，在2025年4月4日前按照《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昌市人社监询字【2025】2-第004号）的要求前来报送并接受调查询问，时至今日，你单位未按2025年3月28日依法下发送达的《劳动保障限期改正指令书》（昌市人社监令字【2025】2-第004号）要求整改，属违法行为。

证据: 1.行政处罚听证笔录；2.《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昌市人社监令字〔2025〕2-第004号）。              

你单位的上述事实构成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规定的行为。　　　　　　　　　　　　　　　　　　　　　　 

现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有第（一）项、第（二）项或者第（三项）规定的行为的，处2000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　　　　　　　　　　　　　　　　　  

决定给予新疆天山特卫安保服务有限公司下列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元） 

你单位应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昌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专户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上一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昌吉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昌吉市人民法院起诉，但不得停止执行本行政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昌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5月27日  

注：本决定书一式三份，一份留存劳动保障监察案卷，一份交被行政处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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